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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通大学后勤保障部文件 
 
 

通大部后〔2020〕9 号  
 

关于印发《后勤保障部招标采购管理规定》的通知 

 

各科室、中心： 

《后勤保障部招标采购管理规定》已经后勤保障部部务会

议研究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落实。 

 

 

 

南通大学后勤保障部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6 月 5 日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南通大学后勤保障部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6 月 5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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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勤保障部招标采购管理规定 
 

为了进一步规范后勤保障部组织实施的小型工程、货物购置、

服务等工作中的经济活动，维护学校合法权益，提高资金使用效

率，保证本部门招投标工作规范、廉洁、高效运作，根据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》、《南通

大学招标采购管理办法》等有关法律、法规，结合本部门实际，

制定本管理规定。 

一、本办法适用于后勤保障部承办的合同预算价在 1 万元

（含）-10 万元（不含）的维修、装修工程、绿化建设工程、物

资采购及服务类采购等项目。经济活动价格 10 万元（含）以上

的项目，按学校招标采购规定执行。 

二、对纳入招（议）标的项目，须成立招（议）标工作小组。

成员由保障部使用部门的分管领导、使用部门、督查科、计划科

等部门的人员组成，招（议）标工作小组行使招（议）标工作的

各项职能。 

三、本规定中所指的邀请招标、竞争性谈判、询价是指根据

本部门实际，参照《南通大学招标采购管理办法》中规定的对应

方式简化流程、兼顾效率优先进行的招（议）标。凡采用招标方

式操作的经济事项，投标单位不得少于三家。 

四、招（议）标的各项工作，必须遵循公开、公平、公正、

择优的竞争原则和诚实、守信、高效的服务原则。 

五、招（议）标工作人员必须认真贯彻国家招标的有关政策

法规，严格执行招（议）标纪律。招（议）标工作要增加透明度，

接受教职工监督。任何人不得暗箱操作、擅自决定或擅自改变集

体作出的决定；不得将依法进行的招（议）标项目化整为零或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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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任何方式规避招（议）标；不得接受投标人以各种名义邀请

的消费活动或赠送的礼品、礼金和回扣；领导干部不得利用职权

为个人或亲友谋取私利，违反规定干预和插手招（议）标活动。 

六、招标形式及审批规定： 

工程类项目 

1 万元（含）-3 万元（不含）的项目由分管领导组织相关部

门组成工作小组，自行选择招（议）标形式。3 万元（含）-5 万

元（不含）的项目，由分管领导报部主要领导批准后，分管领导

组织相关部门组成工作小组，可采用竞争性谈判、询价、邀请招

标形式招（议）标。5 万元（含）-10 万元（不含）项目需报经

部务会讨论通过后由分管领导组织相关部门组成工作小组，可采

用竞争性谈判、询价、邀请招标形式招（议）标。 

非通用货物、服务类项目 

10 万元（不含）以下的非通用货物，使用部门提交采购需

求，经招投标管理办公室同意授权的，后勤保障部自行组织采购。 

10 万元（不含）以下的通用货物，从“南通大学竞价平台

网”询价采购，如竞价平台网没有收录供应商，参照 10 万元（不

含）以下的非通用货物进行采购。 

1 万元（含）-3 万元（不含）的项目由分管领导组织相关部

门组成工作小组，自行选择招（议）标形式。3 万元（含）-5 万

元（不含）的项目，由分管领导报部主要领导批准后，分管领导

组织相关部门组成工作小组，可采用竞争性谈判、询价、邀请招

标形式招（议）标。5 万元（含）-10 万元（不含）的项目需报

经部务会讨论通过后由分管领导组织相关部门组成工作小组，原

则上采取邀请招标的形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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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饮食服务中心农副食品采购由中心拟定采购办法报保障

部批准执行。 

八、相关职能科室（中心）要保存好招（议）标工作的资料，

建立台账及档案，以备查询。适用本规定的招（议）标项目完成

后，所签定的合同报送一份到计划科存档。 

九、本规定由计划科负责解释。 

十、本规定自发文之日起执行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南通大学后勤保障部 

2020 年 6 月 5 日 

 


